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025號

上  訴  人  陳惟軒                     

選任辯護人  林君鴻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

華民國113年5月23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5760號，起

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6936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陳惟軒有其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11

年7月10日凌晨3時38分許，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

黃于珊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上訴人以販賣第二級毒品

罪刑（處有期徒刑10年6月）及宣告沒收（追徵）之判決，

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

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

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

背法令之情事。  

三、本件上訴人之上訴意旨略稱：證人黃于珊於111年7月10日至

上訴人住處是為了選取娃娃機內之物。原判決基於上訴人與

黃于珊之對話紀錄，認為對話紀錄與帳戶轉帳資料及黃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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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證詞大致相符，可作為本件之補強證據；然黃于珊本即積

欠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千元之債務，惟其嗣後轉帳之金

額為5千3百元，兩者相差1千3百元，並非原判決所謂「1

張」即黃于珊要購買安非他命之1千元。且黃于珊已於審理

中證稱是要跟上訴人借錢，卷附上訴人與黃于珊之對話譯文

中「不要讓阿德知道我欠1張」是指不要讓阿德知道她欠錢

的意思，更何況黃于珊證稱其於警詢前有服用FM2或安眠

藥，其證述是否可採，尚有可疑。本件既無證據足以證明前

開對話譯文中之「1張」是指黃于珊要購買1千元安非他命之

意，則原判決將上開對話譯文採為補強證據，即有違論理法

則。又黃于珊於偵查中與審理中之證詞有諸多出入，無論是

「可以讓我欠一張」之解釋或黃于珊至上訴人住處的目的，

以及將物品分裝成兩包的目的等節，均前後不符，且與黃于

珊轉帳紀錄亦有扞格，更與證人林怡萱、李欣哲、林育德之

證詞不同，黃于珊於偵查中之證詞存有瑕疵，不得作為不利

於上訴人之證據，應以其於審判中之證詞較為可採。縱認上

訴人有販賣安非他命0.5公克給黃于珊，也是因為黃于珊主

動詢問是否可「欠1張」，才會因此轉讓安非他命0.5公克給

黃于珊，所得也只有1千元，是友儕間互通有無之有償轉

讓，與大盤毒梟所為有別，原判決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予

以減刑，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四、惟：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

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

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㈠原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於理由欄

詳敘認定上訴人有販賣安非他命予黃于珊犯行之得心證理

由。並對上訴人否認犯罪，辯稱：雖然其於111年7月10日有

與黃于珊見面，但當天黃于珊只有去選取娃娃機內之物品，

沒有交易毒品之事，是因為黃于珊曾向伊借錢未果才會陷害

伊等語，以及其原審辯護人為其辯護意旨稱：黃于珊所述前

後矛盾且有瑕疵，其於警詢、偵查之證述不足採信，卷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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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毒品交易相關之通聯內容或其他具體證據，不能僅以黃于

珊單一指訴即認定上訴人販賣毒品等語，如何認為均無足採

等情，逐一予以指駁；另敘明：李欣哲、林育德、林怡萱之

證述，如何係屬迴護之詞，尚難憑信等旨（見原判決第4至9

頁），以及林育德、吳志堅之Line對話截圖如何不足為有利

於上訴人之認定之旨（見原判決第8至9頁）。

  ㈡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

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

盾或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㈢再：

　⑴購毒者關於被告販毒之指證，固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

性，然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

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不以證明犯罪構成

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與購毒者指述具有相當關聯性，

且與購毒者指證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得以確信其為真實者，即足當之。又販賣毒

品倘經曝光，販毒者將面臨重刑刑罰，為避免雙方交易毒品

之情狀曝光，販毒者自然會避免在與購毒者之交易過程中提

及交易毒品之種類、價格、數量，故毒品交易之雙方以暗語

表示要交易毒品乃毒品買賣之常態，當非不得以雙方通話情

形及通話內容之真意，判斷可否為買賣雙方供述交易情形之

補強證據。原判決以上訴人與黃于珊於111年7月10日凌晨3

時28分許之對話譯文中提及其「欠1張」；上訴人答以「現

金沒有」；黃于珊再稱「我是說東西」；上訴人以「恩」應

允後，黃于珊即前往上訴人家中，並於同日下午2時34分許

轉帳5300元，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見原判決第3至4

頁），無違反論理法則之可言。

　⑵又證據之證明力係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證人之證言縱

令先後未盡相符，但事實審法院本於審理所得之心證，就其

證言一部分認為確實可信，予以採取，原非法所不許。原判

決就黃于珊於偵查、原審中之證詞已敘明其證據取捨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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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判決第3頁第5至15列、第4頁第26列至第5頁第13

列），另黃于珊於偵查中係證稱：「其中（按指轉帳予上訴

人）2300元是之前跟他（按指上訴人）借的錢，1000塊是這

次拿安非他命的錢，剩下2000是之前買安非他命欠的錢」等

語（見第1476號他字卷第188頁），與原判決所引為補強證

據之黃于珊帳戶內之交易明細、開戶資料、上訴人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附開戶、交易明細資料，俱無不

符，難指黃于珊之證詞就交易毒品之對價部分有與前開匯款

金額不符之瑕疵。　

五、又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

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

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惟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

恕而酌量減輕其刑之認定，係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倘

法院未予減輕其刑，自難認違法。況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之

犯罪情狀，難認有法重情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

處，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等旨（見原判決第11至12

頁），難率指其違法。

六、上訴人之前揭上訴意旨，或係重執上訴人在原審辯解各詞，

或係執其個人主觀意見，就無關事實認定之枝微細節、原審

採證認事及量刑之適法職權行使暨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

項，再為事實上爭執，均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至

上訴人之其他上訴意旨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

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亦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

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七、綜上，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王敏慧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法　官  陳如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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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林君鴻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5760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69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陳惟軒有其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11年7月10日凌晨3時38分許，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黃于珊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上訴人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刑（處有期徒刑10年6月）及宣告沒收（追徵）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之情事。  
三、本件上訴人之上訴意旨略稱：證人黃于珊於111年7月10日至上訴人住處是為了選取娃娃機內之物。原判決基於上訴人與黃于珊之對話紀錄，認為對話紀錄與帳戶轉帳資料及黃于珊之證詞大致相符，可作為本件之補強證據；然黃于珊本即積欠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千元之債務，惟其嗣後轉帳之金額為5千3百元，兩者相差1千3百元，並非原判決所謂「1張」即黃于珊要購買安非他命之1千元。且黃于珊已於審理中證稱是要跟上訴人借錢，卷附上訴人與黃于珊之對話譯文中「不要讓阿德知道我欠1張」是指不要讓阿德知道她欠錢的意思，更何況黃于珊證稱其於警詢前有服用FM2或安眠藥，其證述是否可採，尚有可疑。本件既無證據足以證明前開對話譯文中之「1張」是指黃于珊要購買1千元安非他命之意，則原判決將上開對話譯文採為補強證據，即有違論理法則。又黃于珊於偵查中與審理中之證詞有諸多出入，無論是「可以讓我欠一張」之解釋或黃于珊至上訴人住處的目的，以及將物品分裝成兩包的目的等節，均前後不符，且與黃于珊轉帳紀錄亦有扞格，更與證人林怡萱、李欣哲、林育德之證詞不同，黃于珊於偵查中之證詞存有瑕疵，不得作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據，應以其於審判中之證詞較為可採。縱認上訴人有販賣安非他命0.5公克給黃于珊，也是因為黃于珊主動詢問是否可「欠1張」，才會因此轉讓安非他命0.5公克給黃于珊，所得也只有1千元，是友儕間互通有無之有償轉讓，與大盤毒梟所為有別，原判決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減刑，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四、惟：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㈠原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於理由欄詳敘認定上訴人有販賣安非他命予黃于珊犯行之得心證理由。並對上訴人否認犯罪，辯稱：雖然其於111年7月10日有與黃于珊見面，但當天黃于珊只有去選取娃娃機內之物品，沒有交易毒品之事，是因為黃于珊曾向伊借錢未果才會陷害伊等語，以及其原審辯護人為其辯護意旨稱：黃于珊所述前後矛盾且有瑕疵，其於警詢、偵查之證述不足採信，卷內並無毒品交易相關之通聯內容或其他具體證據，不能僅以黃于珊單一指訴即認定上訴人販賣毒品等語，如何認為均無足採等情，逐一予以指駁；另敘明：李欣哲、林育德、林怡萱之證述，如何係屬迴護之詞，尚難憑信等旨（見原判決第4至9頁），以及林育德、吳志堅之Line對話截圖如何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之旨（見原判決第8至9頁）。
  ㈡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或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㈢再：
　⑴購毒者關於被告販毒之指證，固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然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與購毒者指述具有相當關聯性，且與購毒者指證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以確信其為真實者，即足當之。又販賣毒品倘經曝光，販毒者將面臨重刑刑罰，為避免雙方交易毒品之情狀曝光，販毒者自然會避免在與購毒者之交易過程中提及交易毒品之種類、價格、數量，故毒品交易之雙方以暗語表示要交易毒品乃毒品買賣之常態，當非不得以雙方通話情形及通話內容之真意，判斷可否為買賣雙方供述交易情形之補強證據。原判決以上訴人與黃于珊於111年7月10日凌晨3時28分許之對話譯文中提及其「欠1張」；上訴人答以「現金沒有」；黃于珊再稱「我是說東西」；上訴人以「恩」應允後，黃于珊即前往上訴人家中，並於同日下午2時34分許轉帳5300元，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見原判決第3至4頁），無違反論理法則之可言。
　⑵又證據之證明力係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證人之證言縱令先後未盡相符，但事實審法院本於審理所得之心證，就其證言一部分認為確實可信，予以採取，原非法所不許。原判決就黃于珊於偵查、原審中之證詞已敘明其證據取捨之理由（見原判決第3頁第5至15列、第4頁第26列至第5頁第13列），另黃于珊於偵查中係證稱：「其中（按指轉帳予上訴人）2300元是之前跟他（按指上訴人）借的錢，1000塊是這次拿安非他命的錢，剩下2000是之前買安非他命欠的錢」等語（見第1476號他字卷第188頁），與原判決所引為補強證據之黃于珊帳戶內之交易明細、開戶資料、上訴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附開戶、交易明細資料，俱無不符，難指黃于珊之證詞就交易毒品之對價部分有與前開匯款金額不符之瑕疵。　
五、又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惟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之認定，係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倘法院未予減輕其刑，自難認違法。況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之犯罪情狀，難認有法重情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處，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等旨（見原判決第11至12頁），難率指其違法。
六、上訴人之前揭上訴意旨，或係重執上訴人在原審辯解各詞，或係執其個人主觀意見，就無關事實認定之枝微細節、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之適法職權行使暨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事實上爭執，均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至上訴人之其他上訴意旨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亦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七、綜上，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王敏慧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025號
上  訴  人  陳惟軒                     


選任辯護人  林君鴻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
華民國113年5月23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5760號，起
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6936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陳惟軒有其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11
    年7月10日凌晨3時38分許，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
    黃于珊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上訴人以販賣第二級毒品
    罪刑（處有期徒刑10年6月）及宣告沒收（追徵）之判決，
    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
    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
    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
    背法令之情事。  
三、本件上訴人之上訴意旨略稱：證人黃于珊於111年7月10日至
    上訴人住處是為了選取娃娃機內之物。原判決基於上訴人與
    黃于珊之對話紀錄，認為對話紀錄與帳戶轉帳資料及黃于珊
    之證詞大致相符，可作為本件之補強證據；然黃于珊本即積
    欠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千元之債務，惟其嗣後轉帳之金
    額為5千3百元，兩者相差1千3百元，並非原判決所謂「1張
    」即黃于珊要購買安非他命之1千元。且黃于珊已於審理中
    證稱是要跟上訴人借錢，卷附上訴人與黃于珊之對話譯文中
    「不要讓阿德知道我欠1張」是指不要讓阿德知道她欠錢的
    意思，更何況黃于珊證稱其於警詢前有服用FM2或安眠藥，
    其證述是否可採，尚有可疑。本件既無證據足以證明前開對
    話譯文中之「1張」是指黃于珊要購買1千元安非他命之意，
    則原判決將上開對話譯文採為補強證據，即有違論理法則。
    又黃于珊於偵查中與審理中之證詞有諸多出入，無論是「可
    以讓我欠一張」之解釋或黃于珊至上訴人住處的目的，以及
    將物品分裝成兩包的目的等節，均前後不符，且與黃于珊轉
    帳紀錄亦有扞格，更與證人林怡萱、李欣哲、林育德之證詞
    不同，黃于珊於偵查中之證詞存有瑕疵，不得作為不利於上
    訴人之證據，應以其於審判中之證詞較為可採。縱認上訴人
    有販賣安非他命0.5公克給黃于珊，也是因為黃于珊主動詢
    問是否可「欠1張」，才會因此轉讓安非他命0.5公克給黃于
    珊，所得也只有1千元，是友儕間互通有無之有償轉讓，與
    大盤毒梟所為有別，原判決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減刑
    ，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四、惟：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
    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
    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㈠原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於理由欄
    詳敘認定上訴人有販賣安非他命予黃于珊犯行之得心證理由
    。並對上訴人否認犯罪，辯稱：雖然其於111年7月10日有與
    黃于珊見面，但當天黃于珊只有去選取娃娃機內之物品，沒
    有交易毒品之事，是因為黃于珊曾向伊借錢未果才會陷害伊
    等語，以及其原審辯護人為其辯護意旨稱：黃于珊所述前後
    矛盾且有瑕疵，其於警詢、偵查之證述不足採信，卷內並無
    毒品交易相關之通聯內容或其他具體證據，不能僅以黃于珊
    單一指訴即認定上訴人販賣毒品等語，如何認為均無足採等
    情，逐一予以指駁；另敘明：李欣哲、林育德、林怡萱之證
    述，如何係屬迴護之詞，尚難憑信等旨（見原判決第4至9頁
    ），以及林育德、吳志堅之Line對話截圖如何不足為有利於
    上訴人之認定之旨（見原判決第8至9頁）。
  ㈡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
    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
    盾或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㈢再：
　⑴購毒者關於被告販毒之指證，固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
    性，然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
    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不以證明犯罪構成
    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與購毒者指述具有相當關聯性，
    且與購毒者指證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得以確信其為真實者，即足當之。又販賣毒
    品倘經曝光，販毒者將面臨重刑刑罰，為避免雙方交易毒品
    之情狀曝光，販毒者自然會避免在與購毒者之交易過程中提
    及交易毒品之種類、價格、數量，故毒品交易之雙方以暗語
    表示要交易毒品乃毒品買賣之常態，當非不得以雙方通話情
    形及通話內容之真意，判斷可否為買賣雙方供述交易情形之
    補強證據。原判決以上訴人與黃于珊於111年7月10日凌晨3
    時28分許之對話譯文中提及其「欠1張」；上訴人答以「現
    金沒有」；黃于珊再稱「我是說東西」；上訴人以「恩」應
    允後，黃于珊即前往上訴人家中，並於同日下午2時34分許
    轉帳5300元，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見原判決第3至4
    頁），無違反論理法則之可言。
　⑵又證據之證明力係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證人之證言縱
    令先後未盡相符，但事實審法院本於審理所得之心證，就其
    證言一部分認為確實可信，予以採取，原非法所不許。原判
    決就黃于珊於偵查、原審中之證詞已敘明其證據取捨之理由
    （見原判決第3頁第5至15列、第4頁第26列至第5頁第13列）
    ，另黃于珊於偵查中係證稱：「其中（按指轉帳予上訴人）
    2300元是之前跟他（按指上訴人）借的錢，1000塊是這次拿
    安非他命的錢，剩下2000是之前買安非他命欠的錢」等語（
    見第1476號他字卷第188頁），與原判決所引為補強證據之
    黃于珊帳戶內之交易明細、開戶資料、上訴人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附開戶、交易明細資料，俱無不符，難
    指黃于珊之證詞就交易毒品之對價部分有與前開匯款金額不
    符之瑕疵。　
五、又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
    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
    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惟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
    恕而酌量減輕其刑之認定，係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倘
    法院未予減輕其刑，自難認違法。況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之
    犯罪情狀，難認有法重情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處
    ，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等旨（見原判決第11至12頁），
    難率指其違法。
六、上訴人之前揭上訴意旨，或係重執上訴人在原審辯解各詞，
    或係執其個人主觀意見，就無關事實認定之枝微細節、原審
    採證認事及量刑之適法職權行使暨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
    ，再為事實上爭執，均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至上
    訴人之其他上訴意旨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
    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亦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
    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七、綜上，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王敏慧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025號
上  訴  人  陳惟軒                     


選任辯護人  林君鴻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5760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69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陳惟軒有其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11年7月10日凌晨3時38分許，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黃于珊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上訴人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刑（處有期徒刑10年6月）及宣告沒收（追徵）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之情事。  
三、本件上訴人之上訴意旨略稱：證人黃于珊於111年7月10日至上訴人住處是為了選取娃娃機內之物。原判決基於上訴人與黃于珊之對話紀錄，認為對話紀錄與帳戶轉帳資料及黃于珊之證詞大致相符，可作為本件之補強證據；然黃于珊本即積欠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千元之債務，惟其嗣後轉帳之金額為5千3百元，兩者相差1千3百元，並非原判決所謂「1張」即黃于珊要購買安非他命之1千元。且黃于珊已於審理中證稱是要跟上訴人借錢，卷附上訴人與黃于珊之對話譯文中「不要讓阿德知道我欠1張」是指不要讓阿德知道她欠錢的意思，更何況黃于珊證稱其於警詢前有服用FM2或安眠藥，其證述是否可採，尚有可疑。本件既無證據足以證明前開對話譯文中之「1張」是指黃于珊要購買1千元安非他命之意，則原判決將上開對話譯文採為補強證據，即有違論理法則。又黃于珊於偵查中與審理中之證詞有諸多出入，無論是「可以讓我欠一張」之解釋或黃于珊至上訴人住處的目的，以及將物品分裝成兩包的目的等節，均前後不符，且與黃于珊轉帳紀錄亦有扞格，更與證人林怡萱、李欣哲、林育德之證詞不同，黃于珊於偵查中之證詞存有瑕疵，不得作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據，應以其於審判中之證詞較為可採。縱認上訴人有販賣安非他命0.5公克給黃于珊，也是因為黃于珊主動詢問是否可「欠1張」，才會因此轉讓安非他命0.5公克給黃于珊，所得也只有1千元，是友儕間互通有無之有償轉讓，與大盤毒梟所為有別，原判決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減刑，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四、惟：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㈠原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於理由欄詳敘認定上訴人有販賣安非他命予黃于珊犯行之得心證理由。並對上訴人否認犯罪，辯稱：雖然其於111年7月10日有與黃于珊見面，但當天黃于珊只有去選取娃娃機內之物品，沒有交易毒品之事，是因為黃于珊曾向伊借錢未果才會陷害伊等語，以及其原審辯護人為其辯護意旨稱：黃于珊所述前後矛盾且有瑕疵，其於警詢、偵查之證述不足採信，卷內並無毒品交易相關之通聯內容或其他具體證據，不能僅以黃于珊單一指訴即認定上訴人販賣毒品等語，如何認為均無足採等情，逐一予以指駁；另敘明：李欣哲、林育德、林怡萱之證述，如何係屬迴護之詞，尚難憑信等旨（見原判決第4至9頁），以及林育德、吳志堅之Line對話截圖如何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之旨（見原判決第8至9頁）。
  ㈡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或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㈢再：
　⑴購毒者關於被告販毒之指證，固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然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與購毒者指述具有相當關聯性，且與購毒者指證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以確信其為真實者，即足當之。又販賣毒品倘經曝光，販毒者將面臨重刑刑罰，為避免雙方交易毒品之情狀曝光，販毒者自然會避免在與購毒者之交易過程中提及交易毒品之種類、價格、數量，故毒品交易之雙方以暗語表示要交易毒品乃毒品買賣之常態，當非不得以雙方通話情形及通話內容之真意，判斷可否為買賣雙方供述交易情形之補強證據。原判決以上訴人與黃于珊於111年7月10日凌晨3時28分許之對話譯文中提及其「欠1張」；上訴人答以「現金沒有」；黃于珊再稱「我是說東西」；上訴人以「恩」應允後，黃于珊即前往上訴人家中，並於同日下午2時34分許轉帳5300元，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見原判決第3至4頁），無違反論理法則之可言。
　⑵又證據之證明力係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證人之證言縱令先後未盡相符，但事實審法院本於審理所得之心證，就其證言一部分認為確實可信，予以採取，原非法所不許。原判決就黃于珊於偵查、原審中之證詞已敘明其證據取捨之理由（見原判決第3頁第5至15列、第4頁第26列至第5頁第13列），另黃于珊於偵查中係證稱：「其中（按指轉帳予上訴人）2300元是之前跟他（按指上訴人）借的錢，1000塊是這次拿安非他命的錢，剩下2000是之前買安非他命欠的錢」等語（見第1476號他字卷第188頁），與原判決所引為補強證據之黃于珊帳戶內之交易明細、開戶資料、上訴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附開戶、交易明細資料，俱無不符，難指黃于珊之證詞就交易毒品之對價部分有與前開匯款金額不符之瑕疵。　
五、又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惟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之認定，係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倘法院未予減輕其刑，自難認違法。況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之犯罪情狀，難認有法重情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處，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等旨（見原判決第11至12頁），難率指其違法。
六、上訴人之前揭上訴意旨，或係重執上訴人在原審辯解各詞，或係執其個人主觀意見，就無關事實認定之枝微細節、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之適法職權行使暨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事實上爭執，均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至上訴人之其他上訴意旨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亦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七、綜上，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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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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